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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昆明市中小学教师普通话培训的通知 
 

各县（市）区教育局，各国家级、省级开发（度假）园区社会事

业局（教育局）: 

为了进一步贯彻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，提高全市教师的

普通话水平，促进教师素质全面提升，切实推动我市学校语言文

字工作水平向前发展，从今年起，由昆明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

中心承担全市中小学教师普通话培训。为做好此项工作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培训对象 

中小学幼儿园教师（含公办、民办）、自愿参加普通话水平

培训测试的社会人员。 

二、培训内容及方式 

采取集中面授的方式，重点围绕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要

求，有针对性地学习普通话语音基础知识、普通话测试注意事项。

声母发音、韵母发音、儿化音、轻声的练习。纠正教师日常及教

学中易错字词句的读音，学习普通话口语表达和朗读技能技巧。

日常用语练习，朗读朗诵练习，话题说话练习等。  

三、培训及测试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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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教师由经验丰富的国家级、省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担任。

每期培训 4 天，培训结束，市普通话测试中心组织普通话水平测

试（需按测试中心要求另行报名），办理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书。 

各县区（学校）报名人数超过 40 人，我中心可到当地办班，

具体时间依据本地（校）实际与我中心商定。其他教师可先到我

中心报名，待假期或周末统一安排培训测试。 

四、收费标准 

根据云南省财政厅、云南省委组织部〔2014〕179号文件规定，

每人每期培训费 350元（含培训教材）。 

食宿交通自理。 

测试费用由昆明市普通话测试中心另行收取。 

五、报名方式 

报名采取个人报名集中报送的方式。各学校以校为单位汇总

后直接以电子邮件方式将学员报名汇总表（附件）报市继教中心。 

六、其他说明 

相 关 通 知 表 格 可 登 录 昆 明 学 院 继 续 教 育 学 院 网 站

（http://jjxy.kmu.edu.cn/）下载。联系人：蒋京梅    电子邮箱：

1252961306@qq.com    电话（传真）：65382361。 

       

附件：昆明市普通话培训报名汇总表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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